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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陕西金叶 股票代码

0008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局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闫凯 赵宝顺

电话 （

029

）

81778561

（

029

）

81778561

传真 （

029

）

81778533

（

029

）

81778533

电子信箱

yankai812@sina.com zhaobaoshun812@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60,226,231.31 316,969,617.65 -1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691,907.70 32,996,530.44 -3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8,857,428.06 32,489,635.41 -41.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72,360.58 -47,617,800.22 115.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85 0.0738 -34.2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85 0.0738 -34.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9% 3.96% -1.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812,373,287.24 1,763,460,335.26 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74,487,931.92 861,743,537.22 1.48%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57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万裕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61% 74,324,572 0

质押

46,835,033

冻结

16,000,000

陕西中烟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49% 15,603,827 0

中国烟草总

公司陕西省

公司

国有法人

3.44% 15,411,440 0

陕西省烟草

公司西安市

公司

国有法人

1.62% 7,261,796 0

陕西省产业

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91% 4,088,169 0

中国建设银

行—宝盈资

源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6% 2,940,000 0

林彩维 境内自然人

0.56% 2,499,504 0

刘特堂 境内自然人

0.55% 2,471,931 0

武汉烟草（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3% 2,363,868 0

兴业国际信

托有限公

司—兴星华

福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8% 2,153,4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

、陕西省烟草公司西安市公司隶属于中国烟草总公司陕西省公司管理，与中国烟草

总公司陕西省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2

、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

、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

投资者信用账户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74,324,572

股。

2

、林彩维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

投资者信用账户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

499,504

股。

3

、刘特堂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

投资者信用账户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471,

931

股。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受严峻市场形势影响，公司经营业绩下滑明显。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指标与报告期经营目标

和上年同期相比均有所下降。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26,022.62万元，同比下降17.90%，完成年度计划的41.34%。

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169.19万元，同比下降34.26%，完成年度计划的35.93%。

1、全资子公司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是集团烟配产业的权重单位，报告期内，该公司业绩下滑较为严

重。累计实现营业收入8,751.45万元，同比下降19.71%，完成年度计划的35.01%；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189.12万元，同比下降70.96%，完成年度计划的9.01%。

2、受丙纤丝束限制使用的政策影响，控股子公司湖北金叶玉阳化纤有限公司主营产品烟用丙纤丝束、

咀棒销售持续下滑。报告期内，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087.50万元，同比下降55.32%，完成年度计划的34.79%；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06.08万元，同比下降54.76%，完成年度计划的18.92%。

3、控股子公司陕西金叶丝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单一产品依赖程度较高的瓶颈效应已经显现，连续两年

的快速增长势头有所放缓。报告期内，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792.81万元，同比下降37.52%，完成年度计划的

39.90%；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52.62万元，同比下降24.24%，完成年度计划的49.39%。

4、控股子公司新疆奎屯金叶印刷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状况逐步好转，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492.17万元，同

比增加12.32%，完成年度计划的55.3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01.23万元，同比下降20.83%，完成年度计

划的25.96%。

5、控股子公司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经营状况较为稳健，报告期累计实现教育收入7,638.10万元，同比

下降0.37%，完成年度计划的49.2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490.41万元，同比下降7.79%，完成年度计划

的58.06%。

6、公司房地产新项目建设推进较为顺利，但受市场大环境影响，销售情况不容乐观。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房地产新项目销售收入暂不能确认为收入。

7、全资子公司陕西金叶国际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通过锐意革新，实现扭亏，公司基本面好转。报告期内，

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668.20万元，同比增长18.38%，完成年度计划的61.14%；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12.78万元，同比增长238.85%，完成年度计划的57.47%。

8、全资子公司西安金叶利源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处于筹建阶段。截至报告期末，未开展经营活动，未

实现销售收入和净利润。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局、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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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修订，是公司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

规定》（证监会公告【2014】54号）及相关监管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修订；

●本次会计政策修订，不会对公司2014年度及本期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15年7月28日召开六届董事局

第七次会议，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现将修订事项公

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修订概述

（一）会计政策修订日期：

2015年7月28日

（二）会计政策修订原因：

为使公司的会计政策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4】54号） 及相关监管要

求，对《公司会计政策》做出修订。

（三）修订的具体内容：

1、划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具体标准

研究阶段，是指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的调查。研究阶段基本上

是探索性的，是为进一步开发活动进行资料及相关方面的准备，已进行的研究活动将来是否会转入开发、开

发后是否会形成无形资产等均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开发阶段，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

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相对于研究阶段而言，开发阶段应当是已完成研究阶段的工

作，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形成一项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基本条件。

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为无形资产，不能满足下述条件的开发阶段的支出计入当

期损益：

① 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判断无形资产的开发在技术上具有

可行性，应当以目前阶段的成果为基础，并提供相关证据和材料，证明企业进行开发所需的技术条件等已经

具备，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或其他不确定性，比如，企业已经完成了全部计划、设计和测试活动，这些活动是

使资产能够达到设计规划书中的功能、特征和技术所必须的活动，或经过专家鉴定等。

② 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企业能够说明其持有开发无形资产的目的，比如，具有

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③ 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 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

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能够证明其有用性；无形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应当

对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市场情况进行可靠预计，以证明所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并能够带来经济利益

的流入，或能够证明市场上存在对该类无形资产的需求。

④ 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

资产：企业能够证明无形资产开发所需的技术、财务和其他资源，以及获得这些资源的相关计划。自有资金

不足以提供支持的，是否存在外部其他方面的资金支持，如银行等金融机构愿意为该无形资产的开发提供

所需资金的声明等。

⑤ 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企业对于研究开发的支出应当能够单独核算。

比如，直接发生的研发人员工资、材料费，以及相关设备折旧费等能够对象化；同时从事多项研究开发活动

的，所发生的支出能够按照合理的标准在各项研究开发活动之间进行分配。研发支出无法明确分配的，应当

计入当期损益，不计入开发活动的成本。

2、在建工程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标准和时点

所购、建的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是指资产已经达到购买方或建造方预定可使用状态。具体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1）固定资产的实体建造（包括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或者实质上已经完成；（2）

所购、建的固定资产与设计要求或合同要求相符或基本相符，即使有极个别与设计或合同要求不相符的地

方，也不影响其正常使用；（3）继续发生在所购、建固定资产上的支出金额很少或几乎不再发生。所购、建固

定资产需要试生产或试运行的，在试生产结果表明能够生产出合格产品，或者试运行结果表明资产能够正

常运行或营业时，该资产达到可使用状态；（4）所建造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

办理竣工决算的，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日起，根据工程预算、造价或者工程实际成本等，按估计的价值

转入固定资产，并按本公司固定资产折旧政策计提固定资产的折旧，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调整

原来的暂估价值，但不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

3、不同类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具体依据

公司的存货主要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周转材料（包括包装物和低值易耗品）、产成品、发出商品等。资

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年末，在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的基础上，对于存货因被

淘汰、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导致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

备。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或类别）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其中：

①对于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

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②对于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

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③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

可变现净值。对于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存货，以产成品或商品的合同价格作为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础；

④没有销售合同约定的存货，或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以产成品或商品市场销售价

格作为计算基础；

⑤对于已霉烂变质的存货，已过期且无转让价值的存货，生产中已不需要，并且已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

值的存货，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为零；

⑥与具有类似目的或最终用途并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且难以将其与该产品系列的

其他项目区别开来进行估价的存货，合并计提；

⑦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

二、本次会计政策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修订只是对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和存货等现行会计政策进行补充完善，不会影响本公

司现行的其他各项会计政策，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修订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三、董事局关于本次会计政策修订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局认为，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

般规定》及相关监管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做相应修订，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修订。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修订，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本次会计政策修订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修订。

（二）监事会专项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修订是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

一般规定》及相关监管要求进行的合理调整；进行会计政策修订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修订。

五、备查文件：

（一）经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六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三）经监事签字确认的公司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812� � �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15-27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证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叶印务” ）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支持子

公司发展，本公司拟为金叶印务向兴业银行西安分行申请6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及向重庆银行西安分

行申请2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事项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一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公司于2015年7月28日召开的六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该担保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11月23日

住 所：西安市高新区丈八四路86号

法定代表人：袁汉源

注册资本：人民币16,9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股东持股情况：本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一般经营项目：广告及包装产品设计制作；数字印刷技术咨询。（上述

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44,768.87万元， 负债总额19,646.96万元， 净资产 25,

121.91万元，营业收入21,806.86万元，利润总额 7,710.59�万元，净利润 6,512.12万元。

截至2015年6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41,774.99� 万元，负债总额 16,463.96� 万元，净资产 25,311.03万

元，营业收入 8,751.45万元，利润总额 222.56�万元，净利润 189.12万元。（该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涉及的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及被担保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公司六届董

事局第七次会议决议的授权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局意见

对全资子公司金叶印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有利于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持续稳定发展；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同意为该公司提供

担保。在履行相应程序后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额度内依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号）等文件的相关规定为金叶印务办理担保相关事宜。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为全资子公司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

了事前审查；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的担保事项属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目

的是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已依法履行审议程序；上述担保有利于子公司金叶印务生产经营活

动的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意该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总额为11,800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2014年净

资产的13.69%，无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

1、董事局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812� � �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15-26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5年7月17日以送达、书面传真、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王洲锁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局编制和审议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24）；《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公告。

二、《关于修订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监事会专项意见：本次会计政策修订是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及相关监管要求进行的合理调整；进行会计政策修订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修订。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关于修订公司会计政策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28）。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812� � �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15-25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于2015年7月17日以送达、书面传真、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28日在公司第三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和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局主席袁汉源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六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24）；《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公告。

二、《关于公司向民生银行西安分行申请8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解决公司流动资金周转，经审议，同意公司向民生银行西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8000万元人民币；

以全资子公司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名下房屋产权（建筑面积：26,136.16平方米）和工业用地使用权（面

积：50,551.60平方米）作为抵押；期限一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向民生银行西安分行申请8000万元综合授信的相关资料，

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公司在民生银行西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目的是解决公司流动资金周转，不

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意该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西安分行及重庆银行西安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全资子公司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西安分行申请6000万元综合授信，向重庆

银行西安分行申请2000万元综合授信。

同意公司对上述两个综合授信申请事项进行担保。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为全资子公司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资

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陕西金叶印务有限公司的担保事项属公司及子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行为，目的是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已依法履行审议程序；上述担保有利于子公司金叶

印务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意该担保事项。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27）。

四、《关于修订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

般规定》及相关监管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修订。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修订，使公司的会计政策

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

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修订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修订。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关于修订公司会计政策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28）。

五、《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加注下划线部分为修订内容）。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六、《关于控股子公司新疆奎屯金叶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为提升控股子公司新疆奎屯金叶印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奎屯金叶” ）的技术装备水平，改善

其经营状况，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奎屯金叶引进第三方投资者进行增资扩股；授权奎屯金叶经营层根据本

次会议决议全权办理相关事项。

董事陈晖先生、梁培荣先生认为，对奎屯金叶增资扩股后的发展前景需了解，对该议案弃权。

本次增资扩股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未

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2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002010� � �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9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

1－6

月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2,253,147,582.35 2,573,554,195.13 -12.45

营业利润

186,776,113.98 178,097,536.41 4.87

利润总额

190,363,471.34 186,159,967.71 2.26

净利润

103,038,282.92 81,483,169.11 26.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1 0.17 23.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5.44 4.43

增加

1.01

个百分点

项目

2015

年

6

月末

2014

年末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4,553,963,151.36 4,376,289,566.06 4.06

股东权益

1,945,679,873.48 1,843,266,851.11 5.56

股本（万股）

48,798 48,798 0.00

每股净资产（元）

3.99 3.78 5.56

注：①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②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应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③加权平均法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按《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

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编制及披露。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253,147,582.35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2.45%，主要原因是公司产品

成本的降低相应调整了销售价格。报告期内，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03,038,282.92元，同比增长26.45%。营

业利润、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4.87%、2.26%，主要原因是公司纺织印染助剂、化纤油剂业务稳步

增长，同时公司产品的毛利率相比去年有所提高。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与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公司不存在业绩泄漏和股价异动的情况。

五、其他说明

无其他说明。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徐冠巨、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吴建华、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

万清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意见。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235� � �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2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5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213,240,218.55 218,982,057.27 -2.62%

营业利润

9,603,948.30 4,454,206.66 115.62%

利润总额

9,972,373.05 7,076,970.71 4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06,492.77 6,803,126.33 -14.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 0.03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 1.52% 0.0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695,656,998.07 615,981,592.42 1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58,835,262.79 353,028,770.02 1.64%

股 本

195,000,000.00 195,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84 1.81 1.6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业务转型战略的实施，公司完成了深圳市微梦想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收购

事项，公司向互联网业务转型迈出了第一步。

2、报告期内，公司彩票代购业务因行业整顿原因，长时间处于暂停状态，对公司报告期的业绩造成较大

的负面影响。

3、报告期内，公司商务信息用纸业务保持平稳发展。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关于201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2015年半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2015年1-6月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544.25万元至884.4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

修正公告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和股价异动情况说明

1．公司未出现业绩提前泄漏的情况。

2．未出现因外界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出现异动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17� � � �证券简称：*ST元达 公告编号：2015-062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需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且股东大会同意周世平免于以要约收购的

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方能实施。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周世平及富国资产-互金1号

资产管理计划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38,378,378股股票， 募集资金不超过128,000万元 （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

根据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70,000,000股增加至 408,378,378股（按

募集资金12.80亿元和9.25元/股的发行价格测算），预计有关股东的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周世平

36,000,000 13.33% 160,540,540 39.31%

张有兴

19,500,250 7.22% 19,500,250 4.78%

劲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4,719,500 5.45% 14,719,500 3.60%

本次权益变动前，周世平持有公司股份36,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33%，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张有兴持有公司股份19,500,2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22%；劲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股份14,719,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5%。

本次权益变动后，按发行上限计，周世平将持有公司股份160,540,5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31%，仍

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张有兴持有公司股份19,500,250股，由于本次发行，其在公司的持

股比例将被动减少至4.78%；劲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4,719,500股，由于本次发行，其在公司的

持股比例将被动减少至3.6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人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和《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5-067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816,590,564.90 542,120,960.28 50.63

营业利润

995,767,576.66 204,280,162.67 387.45

利润总额

1,000,840,013.24 204,318,770.42 38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3,350,770.71 173,589,088.35 380.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08 0.153 297.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1% 6.41% 2.60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0,788,909,267.41 9,379,458,963.86 1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968,434,591.07 8,609,713,428.08 15.78

股本

1,378,129,917.00 1,365,241,810.00 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7.23 6.31 14.5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共实现营业收入816,590,564.90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50.6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3,350,770.7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80.07%。

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大幅增长，一是因为自2014年12月起，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子公司，并

入公司合并报表，对其经营业绩的合并使得公司业绩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二是因为母公司证券投资而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使得公司业绩有较大的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增长365%~385%。本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郑跃文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刘峥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朱雪莲女士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208� � �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15032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监高增持公司股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1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7），为响应中国证监会《关

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文

件精神，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提振市场信心，保护公司所有股东合法利益，在公司实际任职的部分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自2015年7月16日起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

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增持所需的资金来源均为自筹资金，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5�年 7�月 29�日，公司接到董事长王晓毅先生的通知，其于 2015�年 7�月 2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了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情况

姓名 职务

增持前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股）

本次增持

数量

本次增持均

价（元

/

股）

增持后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

（股）

增持后合计持股

比例（

%

）

王晓毅 董事长

385,000 20,000 15.00 405,000 0.1265

二、增持目的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有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保障公司的长期稳定、健

康发展。

三、其他事项

1、本次增持行为严格遵守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

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至增持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本次

增持的公司股票。

2、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持续关注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有关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99� � �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15-050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276,133,715.65 559,661,455.30 128.02

营业利润

385,605,203.64 6,879,474.51 5,505.15

利润总额

394,305,533.78 8,084,496.79 4,77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31,430,502.07 7,231,604.33 4,483.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5 0.02 2,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5% 1.10% 8.8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4,156,519,027.31 4,167,443,190.71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3,378,357,982.86 3,184,356,708.70 6.09

股 本

757,758,615.00 723,043,615.00 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4.46 4.40 1.36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76,133,715.65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28.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331,430,502.07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483.08%，主要原因系：1、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台州前进

（公司染料板块）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使得公司盈利能力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2、公司医药板块通过产品

销售结构优化及费用控制，盈利能力也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提升。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5年1-6月业绩预计情况不

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